采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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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服务内容
（1）景区内道路的修复、改造以及道路的增设。
（2）景区内广场的修复、更换。
（3）景区内花坛的修复、更换。
（4）景区内护栏、桥梁的修复、改造、更换。
（5）景区内栈道、木亭、花架等木构设施的修复、更换。
（6）景区内水电设施的修复、改造、增设。
（7）景区内建筑内外装饰及设施（如门、窗、锁、水电、空调等）的修复、更换、增设。
（8）景区内厕所设施的修复、更换、厕所管道的疏通、化粪池的清掏等（根据每个化粪池具体情况，达到最大装载量需及时清掏）。
（9）景区内给排水、水质净化设施的修复、改造、增设及水质净化设施的清理、药品的采购、投放。
（10）景区内驳岸设施的修复。
（11）景区内座椅板凳的修复、更换。
（12）景区内门禁设施、地障的维修、增设。
（13）景区内变压器及变压器配套设施的检修、维护工作、以及变压器维护保养。
（14）弱电及相关设备的维护、保养、改造、更换、增设等服务内容。
（15）采购人认定的其他零星维修、更换、改造工作。
2.服务要求
2.1基本要求：
（1）对景区内各类设施须做到即坏即修，确保设施的正常运行和景区的观赏性。
（2）成交供应商要履行报修程序，维修标准以采购人意见为主。
（3）供应商拟派服务于本项目的所有人员，必须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未退休人员。
（4）供应商在项目实施中专业工种人员须持证作业。包含但不限于安装电气设备、进行电焊气割作业等，必须由持有本工种特种作业操作证的电工（高压电工证、特种（继电保护）电工证、具备特种（高压试验）电工证、具备特种（电缆）电工证）、电（气）焊工（建筑焊工证）等专业技术人员操作。
（5）工程量必须真实汇报，采购人发现工程量虚报的将会同监理、结算审核单位依据事实核减相应工程量。
（6）承包方式：包施工、包材料、包机械、包质量、包工期、包安全、包安全文明施工、包环境卫生、包垃圾外运、包养护的方式总价包干。
（7）抢修时限：成交供应商应24小时待岗，能保证随叫随到。成交供应商接到报修电话后，成交供应商须保证于2小时内到达现场,4小时内提供方案并维修，在12小时内不能完成维护保修服务的，须在不影响景区安全的基础上，做好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在项目维修施工的过程中，根据甲方要求或维修工程的需要，项目负责人须在现场，如有特殊情况无法到达工地现场的，须向采购人申请，获采购人同意后方可。具体要求如下： 抢修类：如水管破裂漏水、存在安全隐患的项目如墙面破损、吊顶脱落等，要求立即抢修或消除安全隐患。其他类：墙面破损修补、墙面刮瓷、水池补漏、地面破损维修、门窗更换、室内外防水堵漏、水管破裂维修等按双方约定的时间要求完成修复。
（8）在项目维修工作中，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维修，否则视为违约，不按抢修时限完成项目以及未按双方约定的时间要求完成修复的项目，采购人将按照合同约定对成交供应商进行处罚，详见《象湖风景区日常维护工程服务奖惩细则》。
（9）供应商服务期内必须严禁损坏采购人任何设施及财物，否则无条件及时修复或赔偿。
（10）为保障发生意外情况时双方权益，投标人需承诺为拟派本项目所有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施工工人、临时雇佣人员等）购买企业职工商业意外保险或雇主险（保额100万元/人）。供应商未按约定购买保险，或保险额度、范围不符合要求的，在合同履行期间发生人员意外伤害，所有法律及经济赔偿责任由供应商自行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供应商仍需按甲方或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及时救治受伤人员，并承担全部费用。
2.2园路铺装要求：
按照《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T82-2012 标准执行（如有最新标准按最新标准执行）。
2.3沥青路面维修养护质量要求：
（1）路面平整，无坑塘、无沉塘、无松散、无拥包、无路框差、井座稳固无翘头、无车辙、平石无潭水和阻水现象。
（2）养护施工安全文明，工完场清、无余料、无遗物。
2.4水泥混凝土路面维修养护质量要求：
（1）板面平整无碎裂、无坑洞、无错台、无唧泥、无露骨剥落、无沉陷积水。
（2）板面整体缩缝、胀缝整齐清晰、填缝料紧密无松散。
（3）井座无松动、沉陷。
（4）与沥青路面相接处块石护边不松动、不缺损、不沉陷、齐直、紧密、平整。
（5）板块修补划线切边、形方面平、内实外光、接缝紧密平顺、产品维护有措施。
（6）养护施工安全文明、工完场清、无余料、无旧料、无遗物。
2.5块石类路面养护维修质量要求：
（1）保持路面平整无松动、无缺陷、无碎裂、无低洼沉陷、无路框差、填缝料无散失状态。保持缝隙密实、清晰、整齐。
（2）保持路面整洁、稳固、通畅。
（3）块石类路面的修补不能缺角补角、裂缝补缝，应对相邻受损的一个整块铺面进行修理，缝宽应与原状一致。
2.6侧平石成品质量要求：
（1）水泥混凝土预制侧平石：预制水泥混凝土侧平石的规格尺寸应符合产品要求。表面光洁致密、颜色一致，无蜂窝、露石、麻面、脱皮、裂缝等缺陷。
（2）石材加工侧平石：石材侧平石应表面色泽均匀，外露面应平整、棱角分明，无裂缝、窝坑、刀痕、风化等缺陷。
2.7人行道板块成品质量要求：
人行道板、块应有合格的外形规格和表观品质质量，具有良好的物理力学性能。板块的长度、宽度和厚度必须达到产品规格要求，抗压、抗折强度必须达到原有道面板的设计强度。板块应完好无损、表面平整，无缺棱、掉角、裂纹、色差、蜂窝、脱皮、麻面等现象。批量材料应规格一致、色泽调和、性能稳定、耐久抗滑，无褪色、酥胀，分层、磨损等隐患。
2.8掘路修复质量总体要求：
（1）掘路修复应平整、坚实、现场施工快速、文明、整洁。
（2）过街横向穿越车行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的掘路修复，其所涉及到的车行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包括侧平石、盲道、坡道），以及护栏、路名牌等，均应符合各组成部分修复要求。
2.9道路附属设施养护质量要求：
（1）防撞墩类分隔带不移位、不露筋、不破损；
（2）护栏隔离设施不移位、不倒伏、不残缺、整齐清洁、颜色醒目；
（3）侧平石、隔离岛、导向岛、安全岛等，不缺损、不破碎、不潭水、完整平好，功能有效；
（4）雨污检查井、雨水口井座不松动、盖座不损坏、井盖不缺失、无路框差（平卧式雨水口除外）；
（5）路名牌位置正确、字迹清晰、方向无误、杆直牌正面洁。
3.计价政策
（1）施工期间，采用江西省已发布的计价政策为依据，如：《江西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定额及统一基价表（2017）》、《江西省通用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及统一基价表（2017）》、《江西省市政工程消耗量定额及统一基价表（2017）》、《江西省市政设施养护维修定额（2002）》、《江西省园林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单位估价表（2023）》、《文物建筑保护工程预算定额(南方地区)(2017)》、《江西古建筑修缮工程消耗量定额(江西省单位估价表)(2023)》《江西省仿古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及统一基价表(2023)》等，工程量按实结算，以签发的零星维修项目任务单及签证单为准。
（2）如果江西省颁布新定额或有其他政策规定，则按新标准执行；
（3）不能执行工程定额的，可按照当地市场价编制小额工程预算；
（4）材料价格：以施工当期《南昌建设工程造价信息》中有的价格按照造价信息中的价格计取，施工当期《南昌建设工程造价信息》中没有的价格由采购人通过在广材网询价的方式确定价格，如广材网询价不能确定的，可由采购人通过市场询价的方式确定。
（5）零星用工价格执行标准：按照结算审核单位出具的审核报告核定价格执行。 
4.工程质量
（1）工程质量符合《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符合现行的《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2002）、《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2016)、《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2015)、《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9-2010）、《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7-2012）、《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24)、《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 82-2012)、《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50210-2018）等国家相关设计施工及验收规范。（国家相关验收规范以最新出台的规定为准）。
（2）本项目的材料、设备、施工必须达到所涉及的现行工程建设验收标准、规范的要求，根据工程设计要求，该项目的材料、设备、施工除必须要达到上述要求外，还应满足设计要求和采购人要求。
（3）本项目的材料、设备、施工如无上述标准，在材料、设备的订货采购和施工安装时，批量采购材料应具有生产厂家的出厂证明和合格证书并经采购单位批准后方可按要求施工。
（4）涉及到数字城管、12345和市长热线等景区突击任务及市民投诉等应急事件必须随叫随到，按需、按时、按量、按质完成。
5.验收要求
工程验收符合《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2008 标准、《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及验收规范》GBJ97-87 标准、《沥青路面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092-96 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程》、《建筑给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混凝土建工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钢筋机械链接通用技术规程》、《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等法律和法规的规定等国家相关设计施工及验收规范。
6.项目结算
本项目原则上采用季度付款的方式，由采购人对项目决算材料进行初审，将初审报告上报主管局，由主管局选定的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核定实际工程量，并对初审报告进行终审，实际支付费用依据终审报告及成交折扣率进行结算。支付款项在扣减考核和违约责任扣款后支付给成交供应商，如有特殊情况，将提前通知成交供应商。
7.工程监理
本项目配备工程监理，工程监理执行和贯彻建设监理的政策、法规以及国家和省、市有关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和规范。
8.工程质量保修：
（1）承包施工单位对新维修的市政设施质量保修期起始时间为通过验收之日起，保修期为整体壹年。
（2）质量保修期责任：承包施工单位在质量保修期内若存在工程材料质量和施工质量问题，承包施工单位必须履行保修义务，承包施工单位应在接到修理通知后24 小时内派人到达现场维修。承包施工单位拒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我方可以委托第三方维修：由此产生的费用由我方在保修金内扣除，不足部分由承包施工单位重新交付(维修费用以我方与第三方签订的维修协议为准)，我方有权向承包施工单位追偿；连续出现三次以上情形，我方将有权解除合同，并将追究成交供应商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
9.其他要求
（1）承包施工单位维修质量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规范及合同、施工图纸或施工方案的要求,若连续出现三次以上维修质量不合格或发出整改通知单拒不整改，采购人将有权解除合同，并将追究成交供应商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
（2）成交供应商不得拖欠农民工工资，当发生农民工工资纠纷时（非甲方原因），成交供应商应积极应对，及时处理。当纠纷干扰到采购人时，采购人可以对成交供应商进行处罚，每干扰一次处罚人民币20000元，从工程款中予以扣除。
（3）成交供应商在项目实施或服务过程中发生的任何重大人员伤亡事故、产品质量事故，以及因成交供应商管理不善、操作不当、安全措施缺失等原因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责任事故，均由成交供应商独立承担全部法律及经济赔偿责任，非因采购人故意或重大过失直接导致的，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连带、垫付或补充赔偿责任；发生事故后成交供应商应立即组织救援、保护现场、通知采购人及相关部门并自行承担全部善后处理费用，怠于处理的采购人有权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处理所产生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采购人可从应付合同款项中直接扣除。采购人在取费中已按照国家及地方有关规定计取了安全文明施工费、意外伤害保险费等应计取的相关费用，该等费用已综合计入合同总价款中，成交供应商应自行承担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含临时设施、安全防护、警示标志、劳动保护用品等）
10.附《象湖风景区日常维护工程服务标准》
象湖风景区日常维护工程服务标准
一、要有社会责任感，必须对景区及周围环境熟悉，施工期间不能影响正常的道路通行，不能发生任何安全事故。后果自负。
二、对与施工单位日常维护工程以及有关的涉及到数字城管、12345景区突击任务及市民投诉等应急事件必须随叫随到，按需、按时、按质完成。
三、景区市政设施维护标准以国家有关施工规范为准。
11.附《象湖风景区日常维护工程服务奖惩细则》
（1）景区内道路的修复、改造以及道路的增设。
（2）景区内广场的修复、更换。
（3）景区内花坛的修复、更换。
（4）景区内厕所设施的修复、更换、厕所管道的疏通、化粪池的清掏等（根据每个化粪池具体情况，达到最大装载量需及时清掏）。
（5）景区内给排水、水质净化设施的修复、改造、增设及水质净化设施的清理、药品的采购、投放。
（6）景区内驳岸设施的修复。
（7）景区内座椅板凳的修复、更换。
（8）景区内门禁设施、地障的维修、增设。
（9）所有零星维修工作后的施工场地未及时清理。
（10）采购人认定的其他零星维修、更换、改造工作。
以上第1-10项工作内容，成交供应商在接到工作通知后，出现无法及时响应、维修整改不到位等情况，发现一处罚款500元。
（11）景区内护栏、桥梁的修复、改造、更换。
（12）景区内栈道、木亭、花架等木构设施的修复、更换。
（13）景区内水电设施的修复、改造、增设。
（14）景区内弱电及相关设备的维护、保养、改造、更换、增设等服务内容。
（15）景区内建筑内外装饰及设施（如门、窗、锁、水电、空调等）的修复、更换、增设。
以上第11-15项工作内容，成交供应商在接到工作通知后，出现无法及时响应、维修整改不到位等情况的，发现一处罚款200元。若出现涉及到存在安全隐患的工作内容，出现无法及时响应、维修整改不到位等情况的发现一处罚款1000元。
（16）景区内变压器及变压器配套设施的检修、维护工作、以及一年不少于一次的变压器维护保养。成交供应商在接到变压器维护保养的工作通知后，出现无法及时响应、检修等情况的，发现一次罚款200元。若出现维护保养不到位、不维护保养以及未按时间节点维护保养的情况，发现一次罚款2000元。
注：以上技术要求为基本技术要求必须全部响应（即满足或优于技术要求），否则其响应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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